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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三三六七號判決 

焦點判決編輯部 

【主旨】依學理可分性準則，提出界定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第 2 項前段「有關係之

部分」之判別基準，端視聲明上訴部分與未聲明部分，在事實上及法律上

得否分開處理而定。具體言之，倘二者具有分開審理之可能性，且當聲明

上訴部分，經上訴審撤銷或改判時，亦不會與未聲明部分產生相互矛盾之

情況，二者即具有可分性，未聲明部分自非「有關係之部分」。就緩刑與

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間，非互屬審判上無從分割之「有關係之部分」。是僅

就下級審緩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，效力自不及於未聲明之宣告刑或應執行

刑部分；反之，就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部分提起上訴，因該部分倘經上級審

撤銷或改判，有與未聲明上訴之緩刑部分產生相互矛盾之可能，故就該部

分上訴之效力自及於緩刑。 

【概念索引】刑事訴訟法／上訴 

【關鍵詞】可分性準則、緩刑 

【相關法條】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 

【說明】 

一、爭點與選錄原因 

（一）爭點說明 

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第 2 項前段「有關係之部分」之判別基準？ 

（二）選錄原因 

闡釋聲明上訴部分與未聲明部分，在事實上及法律上得否分開處理之不同情

況。 

二、相關實務學說 

（一）相關實務 

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322 號刑事判決亦有相同見解：「界定『有關係之部

分』之判別基準，則端視聲明上訴部分與未聲明部分，在事實上及法律上得否分開

處理。具體言之，倘二者具有分別審理之可能性，且不論聲明上訴部分是否被撤銷

或改判，均不會與未聲明部分產生矛盾之情況，二者即具有可分性，未聲明部分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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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前述『有關係之部分』。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之攻防範圍，落實當事人進行主義，

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，刑事訴訟法於 110 年 5 月 31 日修正時，增訂第 348 第 3
項規定：『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。』明文容許對法律

效果之一部上訴，並自同年 6 月 18 日生效施行。因此，於僅就法律效果之一部上訴

時，依新法規定，過往實務見解認為『罪刑不可分之原則』即無適用之餘地。而依

該條項將『刑』、『沒收』、『保安處分』分別條列，參以其增訂意旨，以及刑、沒收、

保安處分各有不同之規範目的，所應審酌之事實與適用之法律亦相異，非互屬審判

上無從分割之『有關係之部分』，自得僅就所宣告上開法律效果之特定部分提起一部

上訴。於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之情形，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

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不在第二審審查範圍，且具有內部拘束力，第二審應以第一審

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，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予以審判有無違法或不

當。」 

（二）相關學說 

學說上有認為經同一判決論處之數罪，事實審法院已未必均應循舊慣定其應執

行刑，理論上已可著眼於各罪之獨立性，而各自在緩刑要件與撤銷緩刑事由之間，

妥適思考是否就各該罪刑為緩刑宣告，不受數罪併罰之執行合一性限制。況且，若

待數有罪判決確定，再循由檢察官依法聲請定應執行刑之程序，以現行法制，法院

並無再予緩刑宣告之權，益徵緩刑宣告之考量已漸與定應執行刑脫勾。 

【選錄】 
刑事訴訟法容許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，使上訴權人所不爭執之部分儘早確定，

上訴審可以集中審理仍有爭執而不服之部分，不僅符合上訴權人提起上訴之目的，

亦可避免突襲性裁判，並有加速訴訟及減輕司法負擔之作用。上訴權人對上訴範圍之

限制是否有效，則取決於未聲明上訴部分是否為聲明部分之「有關係之部分」（刑事訴訟法

第 348 條第 2 項前段參照），若是，該部分則視為亦已上訴，同為上訴審之審理範圍。

而 界定「有關係之部分」之判別基準，端視聲明上訴部分與未聲明部分，在事實上

及法律上得否分開處理而定。具體言之，倘二者具有分開審理之可能性，且當聲明

上訴部分，經上訴審撤銷或改判時，亦不會與未聲明部分產生相互矛盾之情況，二

者即具有可分性，未聲明部分自非前述「有關係之部分」。又科刑乃依附於犯罪事

實及罪名（下稱論罪）而來，具有附屬性，上訴權人如僅對犯罪事實部分提起上訴，

依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，其效力自及於相關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；

惟倘甘服於原審判決之論罪，僅對其法律效果或法律效果之特定部分提起上訴，因

該部分與論罪間並無必須連動而無法分離審判，否則會生裁判矛盾之問題，故而同

條第 3 項規定：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。」明文容許

就法律效果之一部上訴。而緩刑乃調和有罪必罰與刑期無刑之手段，必須符合刑法

第 74 條第 1 項各款所定要件之一始得宣告。其與針對犯罪行為相關之具體情況，本

諸責任刑罰之原則，審酌刑法第 57 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量定之刑罰裁量，或與就被

告本身及其所犯各罪之總檢視，權衡參佐被告之責任、整體刑法目的暨相關刑事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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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等，依刑法第 51 條之規定予以酌定之定應執行刑，各有不同之規範目的，所應審

酌之事項與適用之法律亦為相異，已難謂與量刑或定應執行刑不得予以分離審判。

且如僅就下級審緩刑諭知與否或當否提起一部上訴，於該部分經上訴審撤銷或改判

時，亦不會與未聲明部分之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部分產生相互矛盾之情況。於此情形，

緩刑與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間，非互屬審判上無從分割之「有關係之部分」。是僅就

下級審緩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，效力自不及於未聲明之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部分；反

之，就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部分提起上訴，因該部分倘經上級審撤銷或改判，有與未

聲明上訴之緩刑部分產生相互矛盾之可能，故就該部分上訴之效力自及於緩刑。

又被告非受符合刑法第 74 條第 1 項規定得為緩刑宣告之刑度，惟仍以下級審未諭知

緩刑為由提起上訴，因其上訴之目的在請求宣告緩刑，而受「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罰金之宣告」乃諭知緩刑之前提要件，若未併就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部分上訴

難竟全功，其真意當係併就宣告刑或應執行刑部分提起上訴，自不待言。本件檢察官上

訴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關於就被告朱崇瑋諭知緩刑（含所附負擔）部分提起上訴，此

有檢察官上訴書、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參。依上開說明，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

原判決關於被告緩刑（含所附負擔）諭知之部分，合先陳明。 

【延伸閱讀 】 
吳燦，簡易判決與科刑一部上訴，月旦法學教室，252 期，2023 年 10 月，23-28

頁。 
楊智守，數罪併罰受緩刑宣告一部上訴之效力探討──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

院 109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第 4 號提案評析，裁判時報，125 期，2022 年 11 月，85-97
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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